
附件:

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理委員會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關於加強灑港金融合作的協議

為充分利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白質

試驗匪" )建設機遇，進一步推動濃港金融合作，根據國務院《中

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軍總體方案》的精神，在濃港經質合作

會議的框架下，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甲方)、中國(上海)自

由貿易試驗區管理委員會(乙方)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丙方)就以下內容達成合作協議:

一、加強灑港互動交流 

1、深化灑港金融合作工作會議機制，進一步加強鴻港兩地

金融領域的信息交流 9 促進金融改革創新。 

2、借鑒香港成熟金融管理經驗和做法，加強混港兩地在自

貿試驗區建設過程中的金融研究合作，向國家金融管理部門提供

政策建議。 

3、加強金融從業人員交往交流。[司時，以 "i鹿港金融專業

大學生交流及考察試點計劃"為藍本，定期舉辦混港金融專業大

學生交流及考察活動，促進濃港兩地金融人才之間的互動和交



流。

二、推進人民幣跨境使用 

4、鼓勵港資企業集團利用白質試驗區政策，積極參與人民

幣跨境各項業務試點，便利集團內部的經營性融資活動。 

5、鼓勵混港兩地金融機構加強合作，為企業跨境投融資提

供更多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推動香港成為上海企業“走出去"

的境外人民幣融資的重要來源地和首選的投資平台及其才資活動

中心。 

6、推動自貿試驗區企業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並允許所籌

集資金在規定範圍內於境內合理使用。

三、推進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7、推動權港兩地金融市場在證券市場“濃港通"基礎上，

通過產品研發、會員機構聯合認定、風險聯合監測等方式，進一

步增強合作。 

8、鼓勵港資企業參與自貿試驗區內各金融要素市場國際交

易平台的相關交易。 

9、鼓勵自貿試驗區內金融機構利用香港金融市場進行外匯

頭寸平盤以及風險對沖管理等金融交易。 

10、培育和提升白質試驗區內企業國際金融風險管理技能，

推動監內企業通過香港金融市場衍生工具進行風險對沖，包括投

資在港交所掛牌交易的金融衍生產品等。



四、鼓勵金融機構互設和集聚發展 

11、積極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及其補充協議下的各項優惠政策及自貿試驗區金融制度

創新，鼓勵港資金融機構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 

12、鼓勵符合規定的港資經紀公司、法律專業機構(包括香

港律師以及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金融仲介、服務機構

利用自貿試驗區平台，積極開展規定範圍內的各顯相關服務。 

13、鼓勵上海金融機構借助自貿試驗區對外投資便利化的各

項政策舉措，赴香港設立分支機構，依託香港國際自由港優勢，

拓展國際業務。

本協議文本一式六份，三方各執兩份。本協議自接署之臼起

生效。

甲方: 乙方: 丙方:

上海市 中國(上海) 香港特區政府

金融服務辦公室 自由貿易試驗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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